
外汇跟单系统使用协议。

本协议(此后称为“协议”)是InstaForex集团(此后称为“公司”)与两位客户签订的三方协议；
其中一位InstaForex客户有意以获利为目的复制公司任意客户的在线交易，并且清楚地明
白所有的财务风险(此后称为“跟单者”)；另一位InstaForex客户则有意允许跟单者复制其交
易(此后称为“交易员”)。

1. 定义

“公司”指提供Insta交易员交易平台和跟单者与交易员之间的支付结算系统(此后称为
“外汇跟单系统”)的InstaForex集团。

“交易员”指在外汇跟单系统中注册为交易员，有意让其交易可以被复制或以此为目
的、并且为了自己和通过Insta跟单系统复制其交易的跟单者利益管理其账户的公司
客户。

“跟单者”指在外汇跟单系统中注册为跟单者，并且有意复制外汇跟单系统中注册的任
意交易员的交易或以此为目的的公司客户。

“监控”指公司网站上提供交易员相关信息的专门页面，可在公司的网站上公开查看或
在交易员和跟单者面板的外汇跟单页面查看。

2. 总则

2.1. 外汇跟单系统描述。

外汇跟单系统是公司开发并所有的软件产品，用以提供公司注册的交易账户之
间全部跟单过程的技术实现和自动化。外汇跟单系统应提供下列自动化过程：

2.1.1. 在外汇跟单系统中注册成为跟单者；

2.1.2. 在外汇跟单系统中注册成为交易员；

2.1.3. 跟单者账户以随后在其上执行交易员的订单为目的而关注交易员账
户。

2.1.4. 计算跟单者向交易员支付复制并执行盈利交易的佣金；

2.1.5. 计算跟单者每个关注日向交易员支付的佣金；

2.1.6. 佣金划入交易员账户；

2.1.7. 交易员修改复制交易的跟单条款；

2.1.8. 跟单者修改复制交易的关注参数；

2.1.9. 交易员账户相关的信息更新及其在跟单者面板中的显示。

2.2. 在外汇跟单系统中注册成为跟单者或交易员之后，公司的任何客户都可以
在其客户面板中使用外汇跟单系统。都会在其客户面板中。第6条于此提供外汇
跟单系统的技术规范。

2.3. 外汇跟单系统意味着交易员作出并由跟单者复制的外汇交易的相关可能风
险，也意味着由于交易平台或外汇跟单系统缺点引起的技术缺陷相关的可能风
险。

3. 公司的权利和责任。

本协议规定除客户注册交易账户时已接受的公开发售协议规定的权利和责任之外公
司的权力和责任。在公司服务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公司即履行了此处规定的全部责



任。

3.1. 复制交易

公司应记录跟单者要求从交易员账户复制交易的申请并在交易员接受申请后的
30分钟内开始从交易员账户到跟单者账户的交易复制。

公司应实时从交易员账户向跟单者账户复制交易，允许的最大延迟为2分钟。

从交易员账户到跟单者账户复制持有时间短于两分钟的订单时可能会失败。

如果外汇跟单系统的交易员更改了持有交易的止损或获利设置，此类更改可在
有合理延迟的情况下复制到外汇跟单系统跟单者的交易中，延迟平均约为1-2分
钟。客户对允许偏差造成的可能后果不能反悔。

3.2. 记录利润和损失

在交易员接受复制其交易的申请并开始交易之后，公司定期记录交易员开设并
由跟单者账户复制的交易产生的利润和损失。记录每小时更新一次并且在跟单
者和交易员面板中均可见。

3.3. 取消关注复制交易

在跟单者或交易员申请取消关注复制交易的情况下，公司应在30分钟内处理该
申请。向跟单者支付的利润或与申请取消关注时跟单者面板中显示的不同，包
括信息更新时交易员已经遭受亏损且其交易已被止损的情况。

3.4. 保护跟单者的资金不被交易员支取

公司保证在关注期间交易员无法支取任何来自跟单者账户的资金。而且交易员
不能支取任何所持交易所需的自有保证金。

3.5. 提供联系信息

公司保证交易员的联系信息(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公布在其账户的监控页面上。
提供的信息可用于联系交易员。

公司保证跟单者的联系信息(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对关注的交易员可见。跟单者
要求复制交易的申请被交易员接受后该信息对交易员可见。

3.6. 交易员承认，如果公司发现交易员以任何形式的通讯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电子邮件、发给跟单者的内部消息、在监控页面的外汇跟单项目的描述中即社
交网络等诋毁公司的名誉，公司有权取消交易员在外汇跟单系统中获得的全部
利润或部分利润。

3.7. 如果公司发现交易员故意提供部分或完全与其他交易员相同或一致、可能
欺骗跟单者的信息时，公司有权单方面更改任何关于交易员的信息。在某些情
况下交易员在外汇跟单系统中的活动可被终止。

3.8. 保证向交易员支付二次复制其交易的佣金。如果交易员2复制交易员1的交
易并把它们出售给跟单者3；则交易员1收到来自交易员2，等于跟单者3向交易
员2支付佣金10%的佣金。佣金根据此处的条款6.9支付。

3.9. 保证跟单者所选特定条款的交易从交易员的账户复制到跟单者的账户。当
跟单者关注交易员时，复制条款根据特定的关注进行存储。如果交易员更改了
复制条款，新的条件只会应用于新的关注。

4. 跟单者的权利和责任



本协议规定除客户注册交易账户时已接受的公开发售协议规定的权利和责任之外跟
单者的权力和责任。跟单者享受公司软硬件设施允许范围内的权利。在技术问题和/
或软件故障的情况下，公司或无法保证完全实现跟单者的权利。

4.1. 风险的承认

跟单者承认并承担此处第7条涉及的一切风险。跟单者明白风险披露或不包括关
于可能风险的全部信息并且承担公司或第三方合理造成的任何风险。

4.2. 承认外汇跟单系统的技术规范

跟单者承认并接受此处第6条中描述的外汇跟单系统技术规范以及与之相关的全
部风险。

4.3. 据此承认公司的地位

跟单者承认在本协议下公司提供外汇跟单系统的技术实现并拒绝对任何交易员
账户交易的结果负责。

4.4. 就账户管理联系交易员

如果任何复制条款没有被外汇跟单系统的交易员清楚地说明或有任何关于交易
员账户管理的问题，跟单者应通过依据此处条款3.5提供的联系信息直接联系交
易员。

4.5. 从交易员账户复制交易

跟单者可在跟单者面板中申请从合意的交易员账户复制交易。复制交易的申请
并不保证其会被交易员接受。复制的过程在申请被交易员接受后的30分钟内开
始。可复制其交易交易的账户数量没有限制。

4.6. 交易员账户统计数据的权限

跟单者可自由查看交易员账户定期更新(通常情况下每小时一次)的结余、资产和
利润统计。跟单者通过这些信息可决定是否取消关注交易员的复制交易；但
是，跟单者应了解通常情况下可能的信息延迟不超过一小时。

4.7. 跟单者账户结束交易

根据此处的条款6.13，跟单者账户上的交易将实时跟随交易员账户上的交易自
动结束。此外，Insta交易员平台允许跟单者按照自己的判断结束复制的交易。

4.8. 取消关注

在下列情况复制交易将被取消：

4.8.1. 交易员或跟单者申请取消关注；

4.8.2. 跟单者账户缺乏资金；

4.8.3. 跟单者账户缺乏向交易员支付佣金的资金。

5. 交易员的权利与责任

本协议规定除客户注册交易账户时已接受的公开发售协议规定的权利和责任之外交
易员的权力和责任。交易员享受公司软硬件设施允许范围内的权利。在技术问题和/
或软件故障的情况下，公司或无法保证完全实现交易员的权利。



5.1. 风险的承认

交易员承认并承担此处第7条涉及的一切风险。交易员明白风险披露或不包括关
于可能风险的全部信息并且承担公司或第三方合理造成的任何风险。交易员承
认对来自其外汇市场交易造成的自己及其跟单者的损失负责。

5.2. 承认外汇跟单系统的技术规范

交易员承认并接受此处第6条中描述的外汇跟单系统技术规范以及与之相关的全
部风险。

5.3. 据此承认公司的地位

交易员承认在本协议下公司提供外汇跟单系统的技术实现并拒绝对任何交易员
账户交易的结果负责。公司不是任何交易和/或交易员利润的主体或受益方。

5.4. 就账户管理联系跟单者

如果任何复制条款没有被外汇跟单系统的交易员清楚地说明或有任何关于交易
员账户管理的问题，交易员应通过依据此处条款3.5提供的联系信息直接联系跟
单者。在关注期间及取消关注的30天之内交易员应在72小时之内回复跟单者的
任何询问。

5.5. 监控信息

在交易员注册外汇跟单系统之后其账户自动加入公开可见的公司网站和客户面
板的监控列表。跟单者们可使用该监控寻找合适的交易员。

5.6. 接受跟单者复制交易的申请

交易员注册外汇跟单系统之后即可接受跟单者复制交易的申请。交易员有权在
任何时候拒绝申请。但是，在跟单者的复制交易遭受亏损时交易员不能单方面
取消跟单者的关注。

5.7. 在外汇跟单系统中取消对复制交易的关注

外汇跟单系统中队复制交易的关注被取消，如果：

5.7.1. 交易员在交易员面板中点击“取消关注”；

5.7.2. 跟单者在跟单者面板中点击“取消关注”；

5.7.3. 跟单者账户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交易员的佣金；

5.7.4. 跟单者或交易员向客服部门提交取消申请后公司取消关注；

跟单者的复制交易遭受亏损时交易员不能单方面取消跟单者的关注。

5.8. 交易员的佣金报酬

如果在关注期间跟单者从复制的交易中获得了利润，此处第6条中说明的佣金应
划入交易员账户或根据此处条款6.9指定的另一账户。

6. 外汇跟单系统的技术规范

6.1. 外汇跟单系统的技术规范描述了多种自动化过程及其时间跨度。交易员和
跟单者承认并承担此处描述的由于技术问题和/或软件故障造成的过程可能的技
术缺陷。



6.2. 外汇跟单系统的技术规范应用于下列过程：

6.2.1. 跟单者和交易员在公司的客户面板中注册外汇跟单系统；

6.2.2. 存储交易员和跟单者的联系信息。这些信息用于本协议各方的通
讯；

6.2.3. 跟单者申请复制交易；

6.2.4. 交易员接受或拒绝跟单者的申请；

6.2.5. 记录跟单者从交易员账户复制的交易；

6.2.6. 记录跟单者要复制的交易的货币对；

6.2.7. 记录跟单者向交易员支付的每笔盈利交易的佣金；

6.2.8. 记录跟单者向交易员支付的每0.01手盈利交易的佣金；

6.2.9. 记录跟单者向交易员支付的利润分成；

6.2.10. 记录除周末和外汇市场假期之外跟单者每天向交易员支付的每日佣
金；

6.2.11. 跟单者账户从交易员账户在线复制交易；

6.2.12. 跟单者申请取消关注；

6.2.13. 交易员申请取消关注；

6.2.14. 终止从交易员账户到跟单者账户的交易复制；

6.2.15. 向每一位跟单者提供外汇跟单系统监控列表的统计信息和交易员账
户详情；

6.2.16. 自动结束跟单者账户的交易。

6.3. 注册

6.3.1. 跟单者注册

当客户在公司的客户面板中接受本协议之后即在外汇跟单系统注册为跟单
者。注册时跟单者应提供其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和即时通讯软件
号码)供跟单者关注的交易员备用。跟单者可以随时更改其联系信息。公司
客户面板中的跟单者页面在跟单者完成注册之后可用。

6.3.2. 交易员注册

当客户在公司的客户面板中接受本协议之后即在外汇跟单系统注册为交易
员。注册时交易员应提供其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和即时通讯软件
号码)供跟关注交易员的跟单者备用。交易员可以随时更改其联系信息。公
司客户面板中的交易员页面在交易员完成注册之后可用。注册时交易员应
设置跟单者账户向交易员账户支付的，来自结束的每笔跟单者盈利的复制
交易的佣金数额和除外汇市场节假日之外的每个关注日的佣金数额。

6.4. 跟单者申请复制交易

跟单者应在跟单者面板中的监控列通过选择交易员以申请复制交易员的交易。
如果交易员接受申请，系统将在接受后的30分钟内开始在线复制交易。如果交
易员拒绝了申请，系统不会开始向跟单者账户复制交易。

6.5. 交易员接受复制交易申请

交易员可在交易员面板中看到复制交易的新申请。交易员有权在收到申请后的



72小时通过选择交易员面板中相应的选项接受或拒绝任何申请。如果交易员忽
略一项申请，该申请会在收到后的72小时被自动取消。

6.6. 开始向跟单者账户复制交易

在交易员接受将其交易复制到跟单者账户的申请之后，系统在30分钟内开始在
线复制交易。

6.7. 终止向跟单者账户复制交易

在跟单者取消复制交易的关注后，系统在30分钟内终止复制过程。

6.8. 交易员和跟单者利润信息的更新

交易员和跟单者的利润信息定期更新，在交易员面板和跟单者面板中显示.

6.9. 向交易员账户支付佣金

计算并向交易员账户划入佣金的过程是完全自动化的。在关注被取消并且跟单
者盈利的情况下，每笔交易佣金、每0.01手交易佣金和利润分成将从跟单者账
户取出并划入交易员账户。佣金根据关注外汇跟单系统交易员期间取得的交易
结果(总利润和总亏损)为基础进行计算。除外汇市场休息日外，每日佣金在每天
结束时从跟单者账户取出并划入交易员账户。

6.10. 充值交易员账户

交易员可通过公司网站安全区域的标准充值程序为其交易账户充值。公司收到
存款后将其划入交易员账户。

6.11. 充值跟单者账户

跟单者可通过公司网站安全区域的标准充值程序为其交易账户充值。公司收到
存款后将其划入跟单者账户。

6.12. 取得外汇跟单系统统计数据

外汇跟单系统统计数据包括：

6.12.1. 公司客户面板中的账户监控。公司和/或公司官方合作伙伴的网站
上刻有监控页面的镜像；

6.12.2. 最后更新时记录的结余和资产信息；

6.12.3. 当前来自交易员账户的复制和关注历史；

公司提供的外汇跟单系统统计的设计目的是让跟单者能够监控交易员的活动。
但是，交易员和跟单者应意识到存在正当情况下不超过1-2小时的可能延迟。

6.13. 自动结束跟单者账户的交易。

6.13.1. 在跟单者账户中缺少复制交易的资金时，跟单者账户上最近复制的
交易将以当时的价格结束。当客户面板中启用了“如果您缺乏资金开设新交
易时保持交易持续”选项时交易不会结束。

6.13.2. 在跟单者缺乏向交易员支付佣金的资金时，跟单者账户最近复制的
交易将以当时的价格结束。

6.14. 在交易员账户和跟单者账户注册在同一私人或法人或近亲名下的情况且设
定了每手交易佣金的情况下，禁止此类账户之间的订单复制。



6.15. 由反向交易部分结束的交易不会复制到跟单者账户。

6.16. 对于同时拥有PAMM交易员身份的外汇复制跟随者，如果已支付佣金金额
超过个人资金金额至少5％，订阅将被取消。

7. 风险披露申明

7.1. 注册外汇跟单系统，即为交易员和跟单者承认并承担本风险披露申明。

7.2. 跟单者清楚地理解交易员账户不成功的交易导致损失全部资金的风险。

7.3. 跟单者清楚地理解本协议条款6.12中说明的外汇跟单系统统计数据提供的
任何信息都可能与最新信息不同。尤其是在统计数据尚未更新的情况下，交易
员可能遭受重大的损失。结余、资产和其他信息更新的延迟在正常情况下不会
超过1–2小时。

7.4. 跟单者承认并接受与利润、结余和资产统计数据延迟相关的一切风险。跟
单者理解跟单者面板中提供的信息或与用于计算跟单者从复制交易所得盈利的
信息不同。

7.5. 跟单者和交易员承认并接受与可能超过15分钟的系统处理请求延迟相关的
一切风险。在公司经历技术故障的情况下，公司不保证及时接受或取消关注或
外汇跟单系统的统计数据更新。跟单者和交易员承认并接受所有关于与可能造
成交易员或跟单者损失的外汇跟单系统处理请求延迟相关的风险。

8. 申诉与争议

8.1. 跟单者与交易员首先应努力与公司通过电子邮件解决任何关于外汇跟单系
统技术规范的申诉或争议，并在解决之前保证申诉或争议相关信息的私密性。

8.2. 公司在其收到关于外汇跟单系统运行的申诉和争议后的30天内进行审议。
公司不考虑任何有关交易员在外汇市场上的活动导致损失的申诉或争议。

8.3. 本协议适用于所有相关的申诉和争议，当此处的外汇跟单系统协议没有做
出充分的说明时则按照合理原则进行解决。

9. 语言。

9.1. 当前协议的语言是英语。

9.2. 为了客户的方便，公司或提供当前协议其他语言的翻译版本。翻译版本仅
具有传达信息的作用。

9.3. 当本协议的英语版本和翻译版本之间有不一致时，英文版本将作为优先参
考。


